
财务经办人汇总报销凭证送至院办财务
（订单、申请表、发票、支付截图、物品清单、合同如有

请项目负责人、经办人、证明人签字）

院办财务提交财经处系统进行申报
办公地点：励教楼F401F401

加急审批或突发事件

请与院办沟通说明加急事由，院办负责人
同意后联系相关单位负责人即时处理。

无需催办，等待业务流程结束

经办人及时做好业务归档

流程结束

财务报销办理流程

学院办公室、各系财务经办人申请

（参考附件：财务报销注意事项）

院办负责人、各系系主任审批同意


